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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往年送审结果分析，总结几点提示供大家参考：
1.提交申报材料应严谨，表格和申报材料应一致（含作者排序）；
2.送审代表性成果选择同行认可度高的成果；
3.注意送审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填写；
4.送审代表性成果的研究方向原则上一致，专家一般会看申报人是否有确定的研究方向；
5.送审代表性成果与所从事专业应密切相关；
6.论文检索报告应为完整的检索报告，不得只截取其中部分页面，送审的代表作应在检索报告中进行标亮以及标注序号。检索报告需要提供文章发表当年的中科院分区和影响因子（2023、2024年发表文章影响因子未出者提供2022年度影响因子）；
7.对于发表在中科院一区期刊上SCI论文，共同第一作者、共同通讯作者不分排名前后均予以认定，但应能反映本人的贡献度；
8.预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建议送审，预警期刊可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《国际期刊预警名单（试行）》；
9.送审教材、专著、译著：提供封面、编者页、目录页、封底，整本书扫描或者本人编写的章节，注明本人实际承担的章节；
送审专利：提供专利证书、说明书、权利要求书、转让合同、专利申请材料等；
送审资政报告：提供报告内容、批示、被采用相关材料；
送审教学成果奖：提供获奖证书、申报材料；
送审项目：立项满一年以上，需提供项目申报书、下达的任务书/项目合同，阶段性研究成果、创新性报告等，已结题的要有结题证明或结题报告等；
10.申报人最高学历/学位取得单位为回避单位（若学历与学位不一致，填写二者中高者单位），此外申报人可申请回避3个单位/专家，2023年送审“尚未达到”者可申请回避2023年送审“尚未达到”单位；
11.所有送审的代表性成果，在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时均需作为业绩申报；
12.工作后攻读研究生者，研究生期间成果单位非安徽医科大学者，成果可以送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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